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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文物局2011年度

目标责任考核个性指标及分值

（80分）
1、太原市文物局

一、继续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完成普查报告编写、普查成果公布和编辑出版工作；完成全市电子地图及各县市区文物分布图印制工作；对普查新发现的重点文物进行挂牌保护。（6分）

二、做好文物保护基础工作，启动太原市第七批国保单位的“四有”工作和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开展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做好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遴选工作；修订《晋祠历史文化区保护规划》并按程序报批；完成崛围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太山龙泉寺景区保护与发展规划和天龙山石窟、龙山石窟、双塔寺保护规划的报批工作；完善晋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中英文文本和有关影像资料等并按程序报批。（10分）

三、加快推进晋阳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修改完善晋阳古城遗址保护规划纲要，力争完成晋阳古城总体保护规划、考古工作规划、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规划。（12分）

四、做好不可移动文物实体保护工作。编制窦大夫祠、多福寺、净因寺等文物保护维修方案；启动龙山昊天观整体维修工作，完成晋祠苗裔堂、东岳庙、三圣祠等不可移动文物的抢救维修。（7分）

五、加强博物馆建设与社会文物管理，推动太原市博物馆建设和陈展内容设计方案的编制工作；实施徐显秀墓本体加固工作，启动北齐遗址公园和壁画馆主体工程建设；实施国师纪念馆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工程。（9分）

六、推进文物安全“金铠甲”达标活动，年内2-3处达标。开展文物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重点解决太山龙泉寺、多福寺的消防工程，建立健全文物行政执法工作机制，加大文物违法案件查处力度。（10分）

七、加大文物科技保护力度，做好太山观音堂塑像、晋祠东岳庙壁画、徐显秀墓壁画修复的科技保护工作；开展晋祠彩塑残损状态检测分析的课题研究及圣母殿彩塑损伤分析和动力特性数据分析；完成晋祠圣母殿测绘分析；筹建山西省彩塑与壁画修复保护中心；完成晋祠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10分）

八、做好晋祠、双塔寺、天龙山、太山、关帝庙环境综合整治方案的编制报批工作。（5分）

九、加强信息报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工作。（10分）

十、深入开展“迎中博、树形象、创一流”文物景区综合整治工程和“对标”活动。（1分）

2、大同市文物局

一、完成市、县（区）普查数据修改审核、报告编写、成果公布工作。(10分) 
二、完成南城墙瓮城修复工程。实现北城墙修复工程开工。（10分）
三、实现代王府修复工程开工。（5分）

四、继续推进鼓楼东西街历史文化街区修复工程和古城东南隅民居历史街区修复工程。(5分)

五、推进北魏明堂公园修复工程和法华寺修复工程。完成文庙、关帝庙环境整治工程。(10分)

六、完成云冈陈列馆、演艺中心建设工程。启动9——13号窟保护性窟檐建设项目。继续推进云冈石窟窟顶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力争年内完成20000平米发掘任务。(10分)

七、完成博物馆御东新馆建设主体土建工程，完善御东新馆陈列大纲。(10分)

八、开展文物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加大文物违法案件查处力度。推动“金铠甲”达标活动顺利进行，年内2-3处达标。（10分）
九、加强信息报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工作。（10分）

3、朔州市文物局

一、继续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完成普查数据审定、普查报告编写、普查数据库建设、普查成果公布和编辑出版工作；完成全市电子地图及各县市区文物分布图印制工作。（15分）

二、按照省局要求，全力做好应县木塔申遗前期准备工作。（15分）
三、做好朔州市博物馆陈展工作。（15分）

四、推进文物安全“金铠甲”达标活动，年内2-3处达标。开展文物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和打击文物犯罪专题调研活动。（10分）

五、做好项目库储备工作。启动明长城重点地段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划定工作。开展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15分）
六、加强信息报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工作。（10分）

4、忻州市文物局

一、继续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完成普查数据审定、普查报告编写、普查数据库建设、普查成果公布和编辑出版工作；完成全市电子地图及各县市区文物分布图印制工作。（15分）

二、加强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保护、管理、宣传工作。（10分）

三、加强文物保护单位修缮设计方案编制工作，做好本年度文物本体维修和质量监督工作。（10分）

四、筹备忻州市第一届长城保护大会，以雁门关、宁武关、平型关、偏头关为重点，发表《长城保护宣言》，推动长城保护工作。（5分）

五、配合重点工程建设做好文物保护工作。（5分）

六、完成 “十二五”期间全市文物保护项目库建设工作和国保单位档案建设工作。（5分）

七、启动忻州市博物馆建设立项、选址、科研等前期工作。（10分）

八、做好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地安全工作。开展文物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加大文物违法案件查处力度。推进文物安全“金铠甲”达标活动，年内2-3处达标。完成全市文物保护员续聘工作。（10分）

九、加强信息报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工作。（10分）

5、吕梁市文物局

一、继续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完成全市普查数据修改、误差率抽查工作；完成普查报告编写、普查成果公布和编辑出版工作；完成全市电子地图及各县市区文物分布图印制工作；加强对普查新发现文物的保护工作。（15分）

二、做好柳林香严寺、玉虚宫、孝义中阳楼、天齐庙、临县正觉寺、前曲峪真武庙、离石区石盘圣母庙等20处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维修工作。（15分）

三、做好文物保护基础工作。（10分）

四、配合重点工程建设做好文物保护工作。（10分）

五、做好博物馆免费开放工作。完成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新馆陈展工作和广场建设工程。启动“四八”烈士纪念馆陈展工作。推动汾阳王文素纪念馆建设。（10分）

六、推进文物安全“金铠甲”达标活动，年内2-3处达标。开展文物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立健全文物行政执法工作机制，加大文物违法案件查处力度。（10分）

七、加强信息报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工作。（10分）

6、晋中市文物局

一、完成“三普”数据修改审核工作。出版晋中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图册。启动榆次、太谷、祁县古建类不可移动文物挂牌保护工作。（10分）

二、启动全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工作，年内力争完成200处。（6分）

三、完成左权钟鼓楼、昔阳县衙署、榆社资福寺维修保护工程。继续推进介休后土庙维修保护工程。（10分）

四、做好晋华纺织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6分）

五、编制完成晋商大院重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英文本。（5分）
六、配合重点工程建设做好文物保护工作。（5分）

七、加强文物安全工作，实施文物行政执法与安全工作效能考核；推进全市文物安全网格化管理左权试点工作；启动全市执法稽查联动工作并配发执法车辆；完成灵石资寿寺消防、平遥慈相寺技防工程。年内实现3处文保单位安全“金铠甲”活动达标。（12分）

八、继续推进晋中市博物馆建设；指导、扶持民办博物馆发展；做好全市博物馆年检工作；完成晋中文物陈列馆建设和陈展工作；召开晋中市县级博物馆建设推进会。（15分）

九、加强信息报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工作。（10分）

十、开展文物保护专项经费使用监督检查工作。（1分）
7、阳泉市文物局

一、继续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完成“三普”数据修改审核及普查报告编写、普查成果公布和编辑出版工作；完成全市电子地图的制作校对工作；对普查新发现的重点文物进行挂牌保护。（25分）

二、抓好阳泉市博物馆的陈列布展工作。（15分）

三、推进文物安全“金铠甲”达标活动，年内2-3处达标。开展文物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立健全文物行政执法工作机制，加大文物违法案件查处力度。组织实施打击文物犯罪专题调研活动。（15分）
四、完成全市文物保护单位楹联、牌匾的调查和登录工作。（10分）

五、配合重点工程建设做好文物保护工作。（5分）

六、加强信息报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工作。（10分）

8、长治市文物局

一、继续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完成全市普查数据修改、误差率抽查工作；完成普查报告编写、普查成果公布和编辑出版工作；完成全市电子地图及各县市区文物分布图印制工作；完成全市不可移动文物附属楹联匾额调查登录工作。（10分）

二、配合重点工程建设做好文物保护工作。（3分）

三、继续推进南部工程项目，年内完成在建本体修缮项目6处，新开工2处；年内完成后续项目6处修缮方案和9处保护规划编报工作。推进“十一五”期间抢救性文物保护设施建设专项规划项目的环境整治工程，年内完成10处，验收1处。（10分）

四、实施崇教寺等文物本体修缮工作。做好平顺县浊漳河谷地古建筑群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申报工作。推进平顺县阳高乡奥治村、郊区中村申家大院、长治县荫城古镇的整体保护开发工作。（5分）

五、做好全市博物馆年检和免费开放工作。加强馆藏珍贵文物信息化建设。指导全市文博单位做好庆祝建党90周年专题展览等相关活动。推动县级博物馆建设，重点扶持、指导平顺县新建博物馆项目。（15分）

六、开展文物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推进文物安全“金铠甲”达标活动，年内2—3处达标。配合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文物犯罪活动。（10分）

七、做好文物保护基础工作，编制长治市文博发展“十二五”规划；做好长治市“十二五”文物保护项目库推荐申报工作；加强省保以上单位“四有”工作。（9分）

八、筹建古建所和考古所，提高长治市文物科技保护水平。（6分）

九、加强信息报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工作。（10分）

十、加强文物保护专项经费使用和重点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2分）

9、晋城市文物局

一、全面完成“三普”工作任务。（10分）

二、编印出版《晋城文物通览》。（1分）

三、报请省发改委批复青莲寺环境综合整治初设方案。做好青莲寺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的图纸审核、预算评审、施工许可和方案招标等工作，力争9月份开工。（10分）

四、做好抢救性文物考古工作和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勘探工作。（8分）

五、做好南部工程和其他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维修工作。（10分）

六、全面完成玉皇庙环境整治工程。（8分）

七、改善博物馆硬件设施。在馆内安装电梯；购置三级以上文物存放专用展柜；完善库区安防报警系统。（6分）

八、加强博物馆建设。强化软件环境；推出四个专题展览；开展晋城博物馆“送展览进校园”活动；推出建党90周年专题展览并在全市巡回展出；编制完成古建陈展方案；出版《晋城博物馆专刊》和《晋城古代建筑》；征集晋城现代名人书法绘画作品入馆收藏。（12分）

九、开展文物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推进文物安全“金铠甲”达标活动，年内2—3处达标。（5分）

十、加强信息报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工作。（10分）

10、临汾市文物局

一、完成全市“三普”数据修改整理工作和“三普”报告编写工作；完成全市文物分布图的校对、印制工作；配合省局开展“三普”数据误差率抽样检测及试点观摩工作。（20分）
二、推动霍州观音庙、乡宁寿圣寺、浮山老君洞等3处国保单位的修缮方案通过论证、立项；推动柏山东岳庙、曲沃大悲院等11处国保单位的整体规划通过论证；做好四圣宫、普净寺、汾城古建筑群、霍州州署大堂等修缮工程的监管工作。（15分）

  三、在临汾市文物中心库（博物馆）选址确定的基础上，做好筹建有关准备工作，力争年内开工建设。（10分）

    四、继续加大对曲沃县晋国博物馆的支持力度，加快进度，确保质量，力争年内主体工程完工。（10分）

五、推进文物安全“金铠甲”达标活动，年内2—3处达标。开展文物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立健全文物行政执法工作机制，加大文物违法案件查处力度，确保全年田野文物基本安全，馆藏文物绝对安全。（10分）

六、配合重点工程建设做好文物保护工作。（5分）

七、加强信息报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工作。（10分）

11、运城市文物局

一、完成全市“三普”资料数据差率校正、文本修改、数据库建设准备工作和“三普”电子地图校验印刷、报告编写、成果出版工作，并对“三普”新发现文物进行有效保护。（12分）

二、做好南部工程5个已开工项目、3个计划开工项目的维修和质量监督工作。完成池神庙规划编制及审批工作。（14分）

三、做好蒲津渡遗址和禹王城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完成蒲津渡遗址考古计划的审批工作。配合国家博物馆在绛县周家庄遗址开展试掘工作。（12分）

四、完成黄河文化博物馆陈列大纲编制工作和陈列布展实际启动工作。做好全市博物馆年检工作。（12分）

五、实施文物行政执法与安全工作效能考核，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活动。年内争取3处文保单位安全“金铠甲”活动达标。年内组建市级文物稽查队。年内建立全市省保以上文物安全档案。（10分）

六、加强信息报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工作。（10分）

七、配合重点工程建设做好文物保护工作。（5分）

八、做好关帝庙景区周边环境整治工作。（5分）

省文物局直属各单位

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个性指标及分值

（75分）

1、山西博物院

一、提升博物院公众服务水平，完善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10分）

二、对展柜安全，防盗和科技保护功能进行整改。年内策划制作12期临展。帮助广灵剪纸艺术博物馆从展览改陈和观众服务两方面加以改进。（10分）

三、加强藏品征集、建档和保护工作。（10分）

四、加强山西博物院与国内外博物馆的交流与协作。（5分）

五、加强学术研究与交流。（5分）

六、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藏品数字资源建设和图书馆建设。（5分）

七、成立《晋魂》艺术工作室，开发、设计、制作和展销具有馆藏文物优势和三晋文化特色的系列文化产品。（2分）

八、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建立安全档案，制定应急预案，改造升级安全防范系统，提高安全防范水平。（10分）

九、加大人才引进和培训力度，规范岗位设置与管理，完善职称评聘体系，改善职工保障机制。（2分）

十、加大山西博物院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的培育力度，力争今年进入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方阵。（3分）

十一、加强信息报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工作。（10分）

十二、完成博物院主供电源工程。（3分）

2、省考古研究所

一、配合全省重点工程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年内计划完成17项基本建设中的考古调查和文物保护评估方案编写任务。（8分）

二、加快考古规划编制、考古资料整理和考古报告编写出版工作。编制晋阳古城遗址、曲村—天马遗址、蒲津渡与蒲州故城等大遗址考古工作规划；编写云冈石窟窟顶遗址考古工作方案；完成绛县横水墓地100件器物拓片、150件陶器修复、100件铜器信息卡片的制作；年内编写考古报告9部，出版3部。（18分）

三、做好实地考古发掘工作。完成云冈石窟窟顶遗址不少于10000平方米的考古发掘任务；完成翼城大河口墓地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与国家博物馆合作完成中条山矿冶遗址调查和试掘工作；完成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考古发掘项目的监理任务。（12分）

四、落实文物安全管理制度，确保文物库房和考古工地安全。（4分）

五、进一步提高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的科技含量。（6分）

六、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文物信息资料的管理。（9分）

七、加强信息报送，创建考古科普网站，开展考古志愿者培训应用工作，提高民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10分）

八、积极筹备考古学年会活动和2012年建所60周年庆典活动。（2分）

九、完善规章制度，整治文物库房，加强档案管理，做好人员招聘。（4分）

十、改造餐厅硬件设施，提升餐厅服务水准。（2分）

3、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

一、编制南部工程20处环境整治初设方案、17处环境整治施工设计图、14处文物保护规划并提交评审。（15分）

二、在做好南部工程已中标20个项目管理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做好2011年南部工程招投标项目准备工作。（10分）

三、编制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维修设计方案并提交评审。启动佛光寺保护范围内墓塔设计方案与本体维修工作。完成佛光寺南院改造工程。（15分）

四、启动南禅寺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工作。（3分）

五、加强佛光寺、南禅寺文管所安防、技防、消防工作和周边环境的监控工作。确保工地安全。（5分）

六、做好应县木塔2—5层屋面保养工作。（2分）

七、启动境内明长城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完成省内486段长城“四有”档案编制任务。（5分）

八、制定文物保护工程项目评优办法，开展工程评优活动。（5分）

九、加强古建筑保护研究工作。年内出版《古建筑学术论文集》、编撰完成《山西古建筑彩画现状》调研报告、完成《晋祠沙岩化学加固保护》科研任务、完成国家文物局指南针计划《中国古代建筑精密测绘万荣稷王庙大殿》、启动《山西石窟寺观现状》调研工作。（5分）

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和信息报送工作。（10分）

4、省民俗博物馆

一、全年引进各类临时展览20个。（10分）

二、推出《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山西》大型图片展。（10分）

三、与山西会馆合作推出具有晋商特色的民俗文化展。(10分)

四、加大开放力度，走开门办馆、全社会共同办馆的发展道路。今年计划开展各类讲座和特色活动15次。(15分)

五、完成崇圣祠展厅扫尾工程、大成门东侧展厅装修工程和展厅灯光维修工程。(10分)

六、积极发挥省民俗馆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争取扶持1—2个地方县市博物馆民俗专题的展示工作。(5分)

七、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建立安全档案，制定应急预案，提高安全防范水平。（5分）

八、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和信息报送工作。（10分）

5、省艺术博物馆

一、加强馆藏文物科学保护修复工作。（15分）

二、改善陈列展示环境，拓宽展示渠道，丰富展览内容。（10分）

三、做好文物征集工作和文献资料整理工作。（10分）

四、加强安全防范教育和日常安全管理，开展消防演练活动，完善消防设施配置，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建立消防安全联防机制。（10分）

五、继续实施馆内基础设施建设和古建维修工程。（10分）

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和信息报送工作。组织开展建党90周年系列特色文化活动。（10分）

七、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提升博物馆知名度和影响力。（5分）

八、加强特色旅游纪念品研发力度，科学管理商业用房和所属企业。（5分）

6、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一、实施纪念馆西侧的征地拆迁和景区环境整治工作，完成扩建改陈扫尾工程和扩建改陈决算工作。（10分）

二、完善《八路军抗战史陈列》，举办《全国革命纪念馆馆藏艺术品临时展览》，筹办《八路军将帅专题陈列》。做好重大节假日期间的参观接待工作。（20分）

三、加强学术研究与交流，参加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宣教工作创新展示比赛；完成秦晋陕豫四省博物馆研讨会论文撰写工作；协办八路军文化研讨会。（15分）

四、加强文化遗产宣传和信息报送工作。加强八路军文化宣传报道，做好八路军精神宣讲小分队巡演活动，年内出版《八路军抗战史陈列》、《八路军抗战史陈列解说词》、《八路军抗战文化》和《八路军》电子图书等。协助组织好山西省庆祝建党90周年群众合唱在纪念馆演出活动。（15分）

五、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建立安全档案，提高安全防范水平。（10分）

六、加强馆藏文物和图书资料管理，对等级文物实行数字化管理，对库藏文物进行登记建档，对图书资料登记、分类、上架。（5分）

7、红军东征纪念馆

一、举办好“东征颂歌、功臣关爱”活动。（10分）

二、积极筹办推出《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庆祝建党90周年专题展览。（10分）

三、举行“红军东征精神进校园”专题活动。（5分）

四、与石楼县委组织部联合在“七一”举行全县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5分）

五、加强馆内安全消防工作，定期检查馆内安全消防设施性能，持续开展文物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推行安全目标责任制，全年安全保卫消防人员要接受相关业务单位的专门培训不少于两次，实地演练不少于一次。（10分）

六、加强培训，坚持每季度组织两次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培训，撰写学习笔记和学习心得，每次培训时间不少于8小时，适时组织一次考试。（5分）

七、做好纪念馆硬件改造实施工程。年内陆续启动纪念馆护坡工程、纪念馆停车场与石楼县生态园连接工程、纪念馆展厅取暖设施安装工程、游客免费休息区和饮水点等便民服务设施配置工程等。（10分）

八、加强文化遗产宣传和信息报送工作。（10分）

九、制定完善讲解接待制度，做好新聘讲解员培训工作，挖掘讲解内涵，提升讲解水平。（5分）

十、配合吕梁市委努力开展好以“交通秩序、环境卫生、街道装饰”为主要内容的“三项整治”活动。（5分）

8、省文物资料信息中心

一、完成全省各市县普查数据审定、普查数据误差率抽查工作；建立普查资料数据库；完成全省文物电子地图制作和各市县文物分布图印制工作；完成全省普查报告编写和普查成果公布工作。（40分）

二、完成全省文物保护单位楹联、额匾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做好图册出版准备工作。（10分）

三、启动古建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据采集工作。（10分）

四、核对完善馆藏珍贵文物数据，协助完善等级文物鉴定手续，完成馆藏珍贵文物照片重拍工作，力争全省馆藏一级文物图录年内出版。（10分）

五、依据政府网站考核标准，不断完善、升级山西文物信息网。（5分）

9、省文物鉴定站

一、做好全省涉案可移动文物鉴定、盗掘古墓葬认定、被盗古建筑及附属构件认定等司法文物鉴定工作。（45分）

二、做好全省博物馆馆藏征集文物鉴定及相关工作。（15分）

三、完成文物拍卖公司拍卖文物标的的审核任务。（15分）

10、省古建筑维修质量监督站

一、做好文物保护工程质量注册、开工审批工作。（10分）

二、组建质量巡查小组定期开展质量巡查，制订质量监督工作计划，填写质量监督抽查表，编发质量监督简报。（20分）

三、按程序对已完工项目进行质量验收。（15分）

四、做好南部工程质量监督和验收工作。（20分）

五、配合上级部门做好本单位事业改革相关工作。（5分）

六、完善制度、强化管理，提高行政运行效率。（5分）

11、省文物交流中心

一、依法征集社会流散文物，为各级博物馆和科研部门提供研究、展示标本。（20分）

二、承办第四届全国文物艺术品交流会。（10分）

三、科学修复损伤文物。（15分）

四、改善文物藏品保管条件。（15分）

五、加强文物藏品安全，落实安全责任制。（15分）

12、省文物勘测中心

一、全力以赴做好全省重点工程特别是大西高铁、中南部铁路通道、山西省高校园区等建设项目的文物勘探工作。（20分）

二、协助省局做好全省文物勘探质量监督与验收工作。（20分）

三、协助省局做好人员转制、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及岗位设置等有关工作。（15分）

四、继续开展勘探技术人员培训工作。（10分）

五、完善制度、强化管理，提高行政运行效率。（10分）

13、省文物局后勤服务中心

一、做好机关后勤服务保障工作。（30分）

二、做好机关及家属院物业管理工作。（30分）

三、配合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10分）

四、做好其他社会服务工作。（5分）

14、省文物技术中心

一、加强文物科技保护及古建筑勘测、规划设计、施工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15分）

二、做好可移动文物设计资质和修复资质晋升的申报工作。（15分）

三、完成平遥博物馆石刻保护项目和沁县南涅水石刻保护项目设计方案申报工作。（20分）

四、认真组织实施繁峙县公主寺文物保护修缮工程。（10分）

五、认真组织实施介休后土庙文物保护修缮工程。（10分）

六、确保工地安全。（5分）

15、文物世界杂志社

一、做好《文物世界》全年六期的编辑与发行工作。（70分）

二、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5分）

